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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文化厅关于开展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工作的通知 

 
(闽文产〔2008〕12号) 

各设区市文化（文化与出版）局、厅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我省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促进我省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更

好实施文化强省战略，为海峡西岸“先行区”建设做贡献，根据《福建省“十一五”文化发展专项规

划》制定的发展目标，省文化厅决定开展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评选范围 

  凡属文化系统的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

业、文物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领域的文化企业及社会文化企业，不论国有或民营，都可以申

报。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也可以推荐申报。 

  二、评选基本条件 

  1、有一定示范性和代表性。参评企业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做出突出成绩，在全省本行业中具有典

型意义和示范性。 

  2、有一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企业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要

求，坚持发展先进文化，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3、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发展潜力。企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提供的文化服务能够面向市场，面向群

众，有一定生产规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4、有一定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企业要有一支坚强有力的管理团队和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企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三、推荐名额分配 

  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荐分配名额（附件1）。 

  四、评选办法 

  1、各设区市文化企业向所在地的文化（文化与出版）局提出申请，省直单位直接向文化厅产业办

提出申请。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2、各申报企业应将企业的基本概况、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及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企业

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填写入《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申报表》（附件2）中，并提交企业营业

执照复印件（盖章）。 

  3、各设区市文化（文化与出版）局，对申报的材料要严格审核，要按照评选的要求，认真做好候

选单位的推荐申报、初审工作。 

  五、时间要求 

  请于9月30日前将候选单位申报材料（一式八份）寄至福建省文化厅文化产业办公室，并发送电子

文本。 

  福建省文化厅文化产业办公室地址： 

  福州市白马中路15号，邮编：350005 

  联系人：陆琳 

  联系电话：0591－87118154 

  E－mail：1587118154@163.com 

  附件：1、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荐名额分配表 

  2、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申报表 

  二ＯО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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